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Ȳ摘要ȳ 

從父姓是臺灣社會的常規Ȅ絕大多數的人從父姓，舊民法也規定子女應

從父姓Ȅ2007 年的民法修正廢除子女應從父姓的規定，賦予父母約定子女

姓氏的權ց，這被認為是婦運修法運動的里程碑勝ցȄ然而，修法之後，父

姓常規稍有鬆動卻仍穩固，僅有極少數父母約定子女從母姓的現象也常被理

解為是法律與社會之間的落差，法律改革難以促成社會變遷Ȅ但落差研究無

法適當解釋此現象並瞭解法律與社會的關係Ȅ本文採取法律與社會的共構論

觀點，探究個人與集體的法律動員如何建構從父姓法律的意義ȃ挑戰父姓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身為從父姓的女人，考察從母姓權ց化過程的研究之路是瞭解法律如何刻畫個人
和群體生命經驗的旅程；在批判形式平等權ց的同時，卻也深刻體會權ց的艱難

與婦運倡議的困境Ȅ僅以此研究獻給所有以行動書寫從母姓權ց的人們，也期待

新的意識與行動能創造不同的平等Ґ來Ȅ本文ෆี表於 2010年臺灣社會學年會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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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，並Ϸ析民主化前後的法律動員所採用的法律構框，以思考權ց運動的意

義和限制Ȅ本文界定四種型態的法律動員：立法游說ȃ司法訴訟ȃ行政游說

與救濟ȃ正式法律場域外的法律動員，Ϸ就ȶ嚴格強制從父姓ȷȞ1945-1985ȟ

與ȶ放寬從母姓限制ȷȞ1985-2007ȟ兩個不同的政治與法律結構階段進行

考察，指出個人的法律動員在子女姓氏法律改革過程中的重要角色ȃ人口政

策如何作為戒嚴時期從母姓修法動員的機會結構ȃ民主化前後集體行動的法

律動員型態與影響差異ȃ從政策構框到權ց構框的轉向，以及不同權ց構框

的意義：訴諸༈統的構框有其多樣性，ȶ女性宗祧繼承權ȷ更是一種創造逆

反༈統的構框；男女平等的權ց被主張為一種自ҥ約定的權ց，而子女ց益

與權ց構框在民主化之後的興起也顯示從母姓權ց意義的轉變Ȅ最後，本研

究檢討形式平等的父母約定權ց困境，並主張從實質平等的觀點進行法律動

員以創造女性平等公民身Ϸ的必要性Ȅ 

關鍵詞：母姓、子女姓氏、人口政策、權利、性別∕婦女運動、女性主義

法學、法律動員、法律構框、法意識、法律與社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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